三亚市游艇租赁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

合同编号：[       ]

甲方（出租方）

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承租方）

姓名/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件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注：本合同承租方仅限实际租赁游艇并实际登船消费的自然人/单位，严禁中介机构以自身名义签署本合同。）

第一条  租赁基本信息

1.甲方信息：

1.1游艇信息名称：          租赁标识号牌：            
（船舷粘贴）；游艇类别：       核定乘员：        人；

1.2适航范围：距岸≤20海里（三类航区）。

2.乙方信息：

2.1乙方人员数量：       人，其中（老人       人，儿童       人）(根据核定人数岀海不准超载)；

（注：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哮喘、近期手术（术后3个月）及孕妇不可参与本项目，乙方人员如有上述特殊情况或其他慢性病史、过敏史，需提前书面说明。）

第二条  租赁服务内容

1.服务核心要素

1.1服务期限：租赁服务期限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时    分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止（精确至小时），共计    小时（包括动态及静态）。

1.2出海航线：三亚指定游艇码头——仰望鹿回头公园——凤凰岛——小青州——情人湾——龙王庙——三亚角海域游玩，禁航道/禁锚区停泊。

1.3若行程变化或调整私人定制航线及增值服务，乙方可提前与收款方协商调整，费用由乙方与收款方自行协商。若收款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退款，乙方有权直接向收款方主张权利。

2.基础服务（费用已包含在租金内）

2.1人员配备服务：配备驾驶员     名、水手    名，驾驶员需持证上岗，工作人员应规范服务，文明用语。

2.2设备保障服务：交付时确保游艇配备的救生设备（含救生手环，数量匹配核定乘员数）、消防设备、急救包等均在有效期内且可正常使用。

2.3水上娱乐项目：提供水上娱乐玩具及钓具（含充气浮床、游泳圈、水上滑梯等非动力类装备）及钓具（含鱼竿、鱼线、鱼钩、基础淡水/海水鱼饵等）。

备注：本条款所列基础娱乐用品不包含本合同第二条第3款“增值服务”中列明的摩托艇、浮潜装备、飞鱼、尾波冲浪等需额外付费的项目。

2.4补给服务：提供基础补给物资，包括果盘、瓶装饮用水、纸巾、洗手液等日常用品。

3.增值服务（内容可选）

（费用另行结算，具体标准及收费以船上增值服务收费清单为准，乙方已选套餐包括的增值服务内容无需另行收费。）

3.1餐饮类服务：简餐套餐。由甲方或其合作的具备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服务商提供。

3.2娱乐类服务：海上娱乐项目（摩托艇、香蕉船、浮潜装备、飞鱼、皮卡丘、大黄鸭、海上飞龙、拖曳伞、尾波冲浪等）、影音设备升级（专业音响、KTV点唱系统）、主题氛围布置（生日、纪念日装饰等）。

3.3记录类服务：专业摄影师随船拍摄，提供精修照片及原片交付服务，可升级短视频剪辑。

第三条  费用与支付

1.总费用：人民币     元【套餐费用     元（以乙方向收款方实际订购套餐费用为准）】，不含增值服务费用。

2.费用支付方式：乙方预付   %定金（依法不超过合同总费用的20%），余款登船时结清；甲方需在行程结束后应向乙方提供正规发票。

第四条 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
甲方：

1.甲方保证：游艇备案材料合法有效。

2.甲方应保证游艇安全适航，承担全程安全主体责任：确保持证驾驶员合规驾驶、查海况避风险；培训工作人员，开航前演示救生设备、管乘员、止违规，核查救生消防设备有效可用，按照约定的服务标准提供服务。

3.甲方应按照约定的时间、地点和航线提供游艇，不得随意变更时间、地点和航线。

4.甲方应当核实船上所有人员实名制，有权监督乙方使用游艇的情况，发现乙方违反约定用途使用的，有权制止并要求乙方改正。

5.甲方演示救生设备使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。

6、甲方开航前对乘客进行安全教育，包括航行须知、禁止活动区域、社会安全教育、紧急情况应急处置等。

7.甲方船长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，保护船舶、在船人员、船舶航行文件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的安全。船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的指令，船员、乘客及其他在船人员应当执行。

乙方：

1.乙方应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游艇，不得将游艇用于非法用途。

2.乙方应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游艇，不得随意变更时间和地点。

3.乙方应爱护游艇，使用时应遵守相关安全规定。

4.乙方告知人员健康状况，如因乙方恶意隐瞒健康状况自身疾病导致损失由乙方自担。

5.乙方应配合甲方的艇上安全管理，不得要求超适航范围航行。

6.乙方在航行过程不得指使、强令甲方船长或船员违章冒险操作、作业，船舶应当在其船舶检验证书载明的航区内航行、停泊、作业。

7.乙方应遵守安全乘船要求，按甲方指导正确使用救生设备，下海活动必须穿着救生衣，严禁单独离艇。

8.乙方承诺其为实际承租人，未委托中介机构代签本合同，若存在虚假承诺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不予退还已收款项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还应另行赔偿。

第五条  宣传条款

宣传一致性：甲方在官网、官方微信/微博账号、线下门店公示材料、授权的书面宣传册等网络/宣传资料需与本合同一致。

第六条 取消与退款

1.若乙方需取消行程，需按以下规则向收款方申请退款：

提前72小时以上取消：可退还100%定金，退款到账时限为3个工作日；

提前24—72小时取消：可退还50%定金，退款到账时限为3个工作日；

提前24小时内取消：定金不予退还。

若因恶劣天气、海事管制等不可抗力导致行程取消，甲方将全额退款，到账时限为1个工作日。

2.退款流程：乙方申请→收款方确认→支付；逾期未退按每日应退金额的0.5%支付违约金，支付的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20%。

第七条  特殊处理与争议解决

1.提前返航：仅设备故障等安全情形可返航；若因乙方自身原因需提前返航，需签署“自愿返航协议”，注明返航原因，乙方无权要求甲方退回剩余费用。

2.服务投诉：如遇工作人员态度恶劣等服务问题，乙方可拨打投诉电话：0898-88667813、0898-12345（24小时响应）；甲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进行核实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乙方。

3.争议解决：争议发生后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向海口海事法院三亚法庭起诉。

第八条  其他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署后生效，本合同附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附件：《三亚市游艇租赁风险告知书》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   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__________签约代表：

签订时间：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

签约地点：三亚市

三亚市游艇租赁风险告知书

尊敬的游客（乙方）：

为保障您在游艇租赁及出海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与人身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三亚市游艇租赁服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相关约定及行业规范，现就租赁期间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重要信息向您明确告知，请您仔细阅读并确认知晓以下内容：

一、收款方主体风险

您在租赁过程中接触的“收款方”，不一定是合同中的甲方（游艇出租方），可能为中介机构或第三方合作方。

若后续因行程调整需退款、费用协商或发生收款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退款等情况，您需直接与实际收款方沟通主张权利，甲方仅依据合同约定承担出租方责任，不直接介入您与收款方的费用纠纷。

二、人员与健康风险

出海人员数量需严格遵守合同约定的游艇“核定乘员”人数，严禁超载。若您隐瞒实际人数导致超载出海，可能面临海事部门处罚，且因超载引发的安全事故，相关责任与损失由您自行承担。

您需如实告知同行人员的健康状况，尤其是老人、儿童及有特殊病史（如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哮喘、近期手术（术后3个月）等）的人员。若因隐瞒健康状况导致自身或他人人身损害，所有责任与医疗费用由您承担，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出海期间，老人、儿童需由同行成年人全程陪同监护，避免单独活动；上下游艇、在甲板行走时需注意安全，防止滑倒或落水。

三、行程与服务风险

行程调整需提前与收款方协商，费用变更以双方协商结果为准。若您因自身原因（如临时取消、迟到、中途自愿提前返航）导致行程无法按约定进行，需按合同及与收款方的约定承担相应费用，无权要求甲方退还剩余费用（除非因甲方设备故障等安全问题导致返航）。

甲方提供的锚泊海域为合规锚地，严禁在禁航道、禁锚区停泊。若您要求甲方前往禁航/禁锚区域，甲方有权拒绝；若您擅自指示工作人员违规停泊，引发的海事处罚或安全事故由您承担。

四、费用与发票风险

合同约定的总费用包含套餐费，不含餐饮类服务、娱乐类服务、记录类服务等增值服务。若您需体验增值服务，需另行与服务提供方确认费用标准及安全须知，相关费用与风险由您自行承担（套餐已包含的增值服务除外）。

您需按合同约定支付定金（   %）及余款（登船时结清），甲方应在行程结束后向您提供正规发票。请您在支付费用时留存付款凭证（如转账记录、收据），避免因凭证缺失导致发票无法正常开具或费用纠纷。

五、安全操作与设备风险

出海前，甲方会演示救生设备（如救生衣、急救包）的使用方法，所有人员下海活动必须穿戴救生衣，严禁单独离艇（包括游泳、登岛等）。若您违反安全规定导致人身伤害，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游艇的适航范围为“距岸≤20海里（三类航区）”，您不得要求甲方超范围航行，否则甲方有权终止服务，且您需承担已产生的费用；若因超范围航行引发安全事故，所有责任由您承担。

游艇配套设备（如AIS系统、发动机、娱乐设施）的完好性以您登船时的现场查验为准，若您发现设备损坏或无法正常使用，需立即告知甲方工作人员，避免因设备问题影响行程或引发安全风险。

六、宣传内容核实风险

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前，应自行核实宣传内容的来源。乙方未向甲方核实第三方宣传内容，或明知宣传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仍基于该信息签订合同的，视为乙方自愿接受第三方宣传的约束，后续因第三方虚假宣传产生的损失，由乙方直接与第三方协商或追责，与甲方无关。
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《风险告知书》所有内容，知晓游艇租赁及出海活动中的各项风险，自愿承担因自身行为（如隐瞒信息、违反约定、操作不当）导致的责任与损失，并同意按上述条款及《三亚市游艇租赁服务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）约定履行权利与义务。

游客（乙方）签字/盖章：__________

确认日期：______年_____月____日

